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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5.R13 可持续卫生筹资、全民保险和社会健康保险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社会健康保险的报告1， 

建议第五十八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有关社会健康保险的报告； 

考虑到必须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的卫生筹资系统，以便保证获得必要的服务，
同时针对财政风险提供保护； 

承认不管选择的卫生系统供资来源如何，预付以及资源集中和风险分担是防范
财政风险的基本原则； 

考虑到应在各国特定情况下作出卫生筹资系统的选择； 

确认若干会员国正在推行卫生筹资改革，可能涉及公立和私立做法的结合，包
括采用社会健康保险； 

注意到一些国家 近成为卫生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的接受国； 

认识到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在卫生筹资系统进一步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以实现
全民保险； 

1. 敦促会员国： 

(1) 确保卫生筹资系统包括为卫生保健预付财政交款的方法，以便在人口中共
担风险以及避免个人因寻求保健而支付灾难性卫生保健支出和陷入贫困； 

(2) 确保质量良好的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和卫生人力资源的适当和公平分布，以
便受保人按照一揽子福利计划获得公平和质量良好的卫生服务； 

                                                 
1 文件 EB115/8。 



34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五届会议 
 
 
 

 

(3) 确保用于特定卫生规划或活动的外部资金以有助于整个卫生系统发展可
持续筹资机制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组织； 

(4) 制定向全民保险过渡的计划，以便促进满足民众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和改进
其质量，减少贫困、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包含的
目标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5) 确认在管理向全民保险过渡时，每一方案均必须在一国特定宏观经济、社
会文化和政治范畴内予以制定； 

(6) 适宜时，在政府强有力的全面管理下利用存在的公立与私立提供者和卫生
筹资组织之间的合作机会； 

(7) 分享关于卫生筹资不同方法的经验，包括制定社会健康保险计划以及公
立、私立和混合方案，尤其在需要建立以处理卫生筹资系统主要职能的机构机
制方面； 

2. 要求总干事： 

(1) 根据会员国的要求，提供技术支持以加强在发展卫生筹资系统、特别是预
付计划（包括社会健康保险）方面的能力和专长，目的是实现全民保险的目标
和考虑小岛屿国家及人口少的其它国家的特殊需要；并在关于卫生筹资方案的
社会对话过程中与会员国开展合作； 

(2) 与世界银行和其它有关伙伴协调，就卫生外部资金的流入对宏观经济稳定
性的潜在影响向会员国提供技术信息； 

(3) 建立可维持的持续机制，包括根据可得资源定期召开国际会议，以促进持
续分享关于社会健康保险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4) 提供技术支持以查明能更好地衡量和分析卫生筹资不同做法的效益和费
用方面的数据和方法，包括征收税收、资金集中以及服务提供或采购，同时考
虑到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别； 

(5) 酌情向会员国提供支持，以便在向全民保险过渡时开发和应用工具和方法
以评价卫生筹资系统的变革对卫生服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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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会议，2005 年 1 月 24 日） 




